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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人防办关于加强人防工程建设规划 

编制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2013〕64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

各委厅办、各直属机构： 

    省人防办《关于加强人防工程建设规划编制管理工作的意见》

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关于加强人防工程 

建设规划编制管理工作的意见 

省人防办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

区、辽宁省人民政府、吉林省人民政府、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

彻落实〈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事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的意见》（〔２００８〕８号），充分利用我省经济社会和城市

建设快速发展的机遇，构建城市综合防护体系，促进人防建设与城市

建设融合发展，现就加强人防工程建设规划编制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

见： 



  一、充分认识人防工程建设规划编制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人民防空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方面，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利国利民的社会公益事业。人

防工程建设属于国防工程和社会公益性建设，是人民防空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编制人防工程建设规划，是落实人民防空与城市建设融合

发展，提高城市总体防护能力，节约建设用地，促进地下空间科学、

有序、综合开发的有效途径，对于规范和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开发地下

空间，促进就业，保障民生，拉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城市功能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编制人防工程建设规划，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坚持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坚持与经济建设协

调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因地制宜，融入社会，着眼战时、服务

平时、支持急时，节约资源和能源，改善城市环境。 

  （二）基本原则。人防工程建设规划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

规划，与地下空间开发和利用相统筹兼顾综合防灾减灾需要，按城市

化进程规律，综合考虑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助推

解决城市土地、交通、环境、防灾和商业过度聚集等困扰城市建设发

展问题。 

  （三）总体目标。通过编制人防工程建设规划，为地下空间开发

和人防工程建设提供规划依据，逐步构建规模达标、布局合理、种类

齐全、功能配套、平战两用的城市综合防护体系。 

  三、依法推进人防工程建设规划编制管理工作  

  （一）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关于编制人防工程建

设规划的规定。人防工程建设规划分为人防工程专项规划和人防工程

详细规划，这两个阶段的规划分别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详细规划中

防灾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要严格按照人民防空法关于城市人民

政府应当制定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定，

以及《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事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国发〔２００８〕４号）中关于城市建设要兼顾人民防空的要

求，在城市规划制定过程中，由规划部门会同人防部门，在城市详细

规划中具体落实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相关规划内容。 



  （二）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关于综合防灾规划和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满足人民防空需要的要求。各地在制定和实施城乡

规划过程中，要切实做到符合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公共卫生、公共

安全的需要；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要与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

相适应，遵循统筹安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充分考虑防灾减灾、

人民防空和通信等需要。同时，要严格执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

规定，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地块内人民防

空设施等规划条件，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划拨或者出让国有

土地使用权，不符合人民防空防护要求的项目，不得核发民用建筑项

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四、加强人防工程建设规划编制管理工作的保障  

  （一）各级政府要把人防工程建设规划编制管理工作摆上重要议

事日程，依法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及时解决规划编制管理工作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并按规定将人防主管部门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委员会成员单

位，具体负责城市地下防护空间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并参与地下非

防护空间的规划、管理及城市总体规划的运行监督。城市公共绿地、

广场、地下交通干线、地下过街通道、地下停车场、地下商业娱乐设

施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要书面征求人防主管部门的意见

并兼顾人民防空要求。各级人防主管部门要依据人防工程建设规划和

城市防护需要，及时主动向规划部门提出书面意见。 

  （二）各地要因地制宜，尽快着力解决因城市中心区、商业繁华

区人防工程建设规划缺失导致阻碍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等问题，为开发

利用地下空间兼顾人民防空需要提供规划支持和保障。已完成城市总

体规划编制工作的市（州）和县（市）要组织编制人防工程专项规

划，已完成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的市（州）和县（市）要组

织编制人防工程控制性详细规划，并依法定程序批准后用于指导土地

划拨、出让以及人防工程自主开发建设。 

  （三）各级政府要依法及时审批编制完成的人防工程建设规划，

并按规定在财政预算支出中安排适当的人防建设资金。人防工程控制

性详细规划编制管理工作经费可从人防建设资金中列支，不足部分可

从人防易地建设费中列支。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规划、人防主管部门

要切实履职尽责，制定具体工作计划，落实责任，强化配合和监管，

确保人防工程建设规划的编制、管理和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防空工作的总体需

要。 


